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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民航向塘机场

▲铁路向塘客站

▲铁路青云谱车站货物仓库

▲铁路向西编组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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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特邀审稿人员

罗静华南昌市交通局局长、市交通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主编

江涛南昌市交通局副局长、市交通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

邓振胜江西省交通厅史志办公室副主任

李南轩江西省交通厅史志办公室副主编

王进禄 南昌市交通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编纂办公室主任、副主编

赖贻楼 南昌市交通史志编纂办公室副主编

许立民江西省航务管理局史志办公室编辑

齐宪钰江西省公路管理局史志办公室副主编

孙寿禄上海铁路局南昌科学技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、《江西省铁路志》编辑组副主编

章 晖 中国民航江西省管理局办公室秘书、史志办公室成员

吴伟华南昌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编辑部主编

李寄澄 中共南昌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、原县志编辑部副主编

顾恒金南昌县水利局工程师、《南昌县水利志》副主编

孙晓兰c女，南昌公路段助理统计师

批准印刷部门

中共南昌县委宣传部

南昌市交通史志编纂委员会

(内部资料)



序

刘向农

南昌县位于江西省中部偏北，地处鄱阳湖滨，赣江、抚河下游。古为

历代郡、州、府、省治所，也是江西水陆交通枢纽，其水运尤为发达。解放

后历经40余年的建设，交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已初步形成水路、

公路、铁路、航空的立体化交通格局，成为全省交通要冲。

盛世修志，是继往开来之举。县交通局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的部署，

专门组织力量编纂《南昌县交通志》。1985年按县志办布置，一年内搜

集了100余万字资料，并编纂志书一至三稿，每稿计10余万字。此后应

省、市交通部门要求，复又搜集了100余万字资料，1990"---1993年编印

了‘《南昌县交通志资料汇编》一至三册，计100余万字；在资料汇编的基

础上，再编纂志书。前后历经10年寒暑，期间多次调整篇目框架，逐篇

逐章逐节修改补充或重写，数易其稿，编成志书送审稿。送请省、市、县

等各级有关部门和专家认真评议、审核，提出意见，最后才改定付印。其

中甘苦，不言而喻。

志书坚持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，遵循详今略古、叙

而不议的体例，用翔实的资料，全面、客观、正确地反映了南昌县交通事

业的历史、沿革和现状。对于总结历史经验、指导今后工作、进行革命传

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，都将有积极的意义。

本志的下限为1990年。此后短短数年，梁家渡铁路、公路特大桥先

后竣工通车；京九与浙赣铁路复线境内段正在兴建；高坊岭处的苜蓿叶

型三层四路交叉的全互通式“银三角”大型立交桥全面动工；省民航部

门引进的福克——1 00型客机已投入运营；程控电话已升至7位可直

拨国内外；各条交通战线的人们正用汗水谱写新的篇章。交通事业的蓬

勃发展，必将推动全县经济的腾飞。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
凡 例

《南昌县交通志》以概述为纲，大事记为经，横列水路、道路、铁路、

航空、组织机构、管理、人物七篇为纬，后置附录。取事详今略古。依类

系事尽可能追溯至各事件起始年份，下限为1990年。

志书各篇下设章，有的章下设节。各篇、章、节的详略长短，悉依史

料的多寡而定，不强求匀称。

自置县及市、县分治以来，境域三改五移渐次缩减。隶属关系、境域

面积和行政区划的变更，一律按历史原貌称谓。各项统计数字，均按历

史原貌。对原属县辖后划出的地域史料。间或收录一二入志，以求纵不

断线。

志书中的称谓，如历史纪年、地理名称及各级官府、官职等，均依当

时当地的历史习惯称呼，必要时注明公元年份、今地名等。

志书中解放前、后专指1949年5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

昌县城之前后。 ．

志书文表中的桩号，“+"号后数字为米；“+"号前数字为千米。志

书中的水位，均为吴淞高程。

志书中所收录的人物，除部分采录于文献、档案资料外，均由原籍

和各部门提供并经核实，原籍和各部门未提供或未经核实的没有收录。

志书附录中部分古文未作点校，由读者自行析义。

志书资料来源多系各地各级的档案资料，亦有经考证的报刊杂志

中的有关资料，少数为口碑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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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(一)

南昌之地古属扬州域。西汉高帝五年(公元前202年)置县。取名“南昌”，寓“昌大南疆”、

“南方从此昌盛”之意，明白显示了古人寄望之殷。新莽改名宜善，东汉复名南昌，隋改豫章，唐

宝应元年(762)称钟陵，唐贞元元年(785)复名南昌至今。

置县之初，辖区“广袤盖数百里”，县境包括今南昌、新建、丰城、进贤4县及附近一些地域，

面积约7500平方公里。自三国魏黄初二年(221)起，至宋崇宁二年(1 103)止，丰城、新建、进贤

3县先后划出，辖区始缩为今南昌市区一部分和今县全境。民国15年(1926)设南昌市及1961

年8月设市郊区，先后划出部分地域。现地处东经115。49’～116。19，、北纬28。16’,----28。58’之间；

东西宽36公里，南北长77公里；面积1861．7平方公里。

南昌县位于江西中部偏北．赣江、抚河下游，东邻进贤县，南接丰城县，东北濒临鄱阳湖，西

和北部与新建县隔赣江相望，中西部与南昌市区呈抱合之势。属赣抚平原。全境南高北低，平

均海拔高度25米，南部平均50米以下，北部平均17米左右。境内气候温和，四季分明。多年

年平均气温17．45℃，降水量1520．9毫米(1931～1985年)，El照1934．7小时，无霜期276天。
· 自置县始，县治向设于南昌城内。北宋太平兴国六年(981)，析西境置新建县，两县同城分

治。民国15年设市，市、县分治。民国26年(1937)县治由城内县前街上凤凰坡文昌宫迁出，先

后在万舍、三江、莲塘、谢埠设治所．1949年5月21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谢埠，6月15日，

县人民政府在南昌市“江西大旅社”宣布成立，6月18日在谢埠义渡局对外办公；8月20日，县

治迁莲塘；隶属南昌专区。1958年9月18日划归南昌市管辖；1961年7月20日隶属宜春专

区；1967年11月18日复归南昌市管辖至今。

县城莲塘镇位于县境中南部，距南昌市南15公里，是省城的“南大门”。解放前，仅有正街

和后街各l条。长百余米I解放后经40余年的建设和发展．城镇道路长22．5公里，街道平均宽

度达9米。街区店铺林立，市场繁荣。不仅是全县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交通中心，而且是省城近

郊新兴重镇。

境内的乡镇集市，多数形成于宋、明，而盛于清代，为占水运之利，均滨河而设。解放后，由

于公路建设的迅速发展，道路交通升为主导地位，使各行政区划驻地迅速发展成新兴乡镇集

市，成为各乡镇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交通的中心，而原来较繁荣的滨河古集镇则逐渐退居次要位

置。1990年，境内有乡镇政府23个(其中镇政府3个)，村民委员会297个．村民小组2348个，

国营农、林、牧、渔场8个(其中县属4个、市属1个、省属3个)，年末总人口924837人，其中农

』匕人口821015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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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

从置县始，县治历代为州、府、郡、省治所。自古以来是江西水陆交通枢纽。向为兵家必争

之地。 ．

县域地处郡阳湖滨，赣江、抚河及其支流如蛛网般遍布全境，众多大小湖泊相串其间，水路

四通八达。先民自古即利用优越的水道条件，逐渐创造了排、筏、舟、船等水上运输工具．顺风扬

帆，无风撑篙。顺水摇橹，逆流拉纤。南昌、市汊、滁槎、茌港、谢埠、三江等地成为重要的物资集

散码头。码头边总不断南来北往的船只抛锚启碇，码头上终日有肩挑背扛的工人装舱卸货。河

畔一带，仓房廪栈，栉比鳞次，逶迤数里。江西的粮食、木材、土特产多经县境水路运往江苏、浙

江、安徽等地；大批食盐和日用百货由水路运抵南昌后分运全省各地；明清时期每年经南昌转

兑的漕粮达77万余石．突出的还有造船业，三国时南昌为吴国造船基地之一，制造各类舟舰I

宋代南昌成为全国五大造船中心之一；清代民营造船作坊遍及南昌各大小洲渚。

道路交通经不断开辟、拓展，至清代，江西以南昌为中心辐射于四方的驿道铺路已纵横成

网，趋于畅达和完善。清时县境设驿站1处。递夫80名，设铺16个，司铺兵57名。境内乡间阡

陌小路，民谣“十里有三渡”，多受河水阻隔。乡绅善士，捐资化募，设置义渡、津梁，铺设石路，方

便来往行人。

清末，县境水路先后有外轮和民族商轮航行。民国17年(1928)12月12日：南昌至莲塘公

路建成通车。民国19年，蒋介石在南昌设行营，推行。交通剿共”，围剿中央苏区红军，加紧公

路、铁路、机场的建设，当年1．1月南昌老营房机场扩建通航}次年8月过境公路达62．22公里I

民国25年1月浙赣铁路玉山至南昌段建成通车。机动车船的出现，当时多为军事服务，县境人

们极少受益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民国27年10月至次年3月．国民党政府组织人员将境内水路封堵，境

内铁路、公路、机场相继破坏，以阻日军侵犯。民国28年3月27日南昌沦陷，县域部分地区被

日军占领达6年有余。民国29年4月1日．日伪县政府筹备处发布“南昌县航行暂行规则”，对

帆船的航行区域、时间乃至在港停泊，都有严格限制。沦陷期间，县域田园荒废，庐舍为墟，津梁

损毁，人们流离失所。时有民谣：“万贯家财去四川，千贯家财上吉(安)赣(州)，百贯家财到临

JII，有钱的呆在家里等阎王把命判”。据统计，全县抗战时期财产直接损失仅水路航业部分达

10018．2万元。其中码头及趸船设备lO万元、船只1202．3万元。

抗战胜利后，国民党当局组织人员将破坏的交通进行了修复。民国38年5月，国民党军队

在逃跑前夕，将梁家渡等桥梁炸毁。交通又遭破坏。

(三)

解放后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全县和各条交通战线的人民经过40余年的艰苦建设，励

精图治，交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

解放初期，水路运输仍为境内交通运输的主要力量，时境内可通航木帆船的河道达800余

公里。1958年兴修赣抚平原水利工程，以灌溉、排涝效益最为显著，航运尚未达到规划意图。抚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